


四、 其他需说明事项

财政部门 (公

主管部门 (公章) 实施单位 (公章)

(三 ) 其他需补充说明的事项

(一 )“一案两书” 原件中建设内容、 项目总投资、 拟发债

券总额等关键信息有无调整说明。

由于建设进度推迟，故建设项目建设期延后至2026年12

 月，除次之外，本项目“一案两书”原件中建设内容、项

目总投资、拟发债券总额等关键信息均无调整。

本项目实施方案在拟发行债券利率取值为 3.8%的条件下，

收益覆盖倍数为 1.3倍 ， 市场利率变动对于收益覆盖倍数的影

(二)市场利率、 预期收入等因素变动， 对项目收益覆盖倍

数的影响 。

响已有较大预留空间，对项目收益覆盖倍数无影响。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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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)

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芜湖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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